
关于举办2017年黄埔区中小学生游泳比赛的通知

区辖各中、小学学校：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更好地开展学校课外体育活动，增强学生体质，提高我区小学生游泳运动水平，区教育局、体育局决定于2017年 10月  19、20 日在黄埔区86中学举行2017年黄埔区中小学生游泳运动比赛。
附件：

2017年黄埔区中小学生游泳比赛
竞  赛  规  程

   一、主办单位：黄埔区教育局、黄埔区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黄埔区少年业余体校

三、竞赛日期：2017年 10 月19、20 日（周四、周五）
四、参赛单位：区辖各中小学（有游泳池的学校必须参赛）

五、竞赛地点：86中学
六、竞赛分组：

高中组

初中组

小学甲组：五六年级
小学乙组：三四年级
小学丙组：一二年级
七、竞赛场地规格：50m×25m,共8条泳道

八、竞赛项目（男女相同）：

（一）小学甲组

 50米（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
100米（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
200米混合泳4×50米自由泳接力、4×50米混合泳接力

（二）小学乙组

   50米（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
100米（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
200米混合泳

4×50米自由泳接力、4×50米混合泳接力

（三）小学丙组     

50米（蝶泳腿、仰泳腿、蛙泳腿、自由泳腿）、50米（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
   4×50米自由泳腿接力、4×50米自由泳接力、4×50米混合泳接力

（四）初中组

 50米（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

100米（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

4×50米自由泳接力、4×50米混合接力

（五）高中组

50米（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

100米（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

4×50米自由泳接力、4×50米混合接力

九、参赛资格及办法：

（一）各参赛队伍以学校为单位，参赛的运动员必须是同一所学校在读的学生，不得临时调校组合（挂读生、借读生回原学籍学校报名），参赛学生必须提交学籍表，学籍表加盖学校公章。如有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取消成绩，通报批评，并追究学校领导责任。

（二）参赛的运动员必须是有黄埔区学校正式学籍的学生（组委会审查学籍号不符者则取消报名资格，不能补报队员）。使用第二代身份证办理报名手续（不受理回执报名）。

（三）凡是重读的学生及省体工队、部队体工队、省体校、市体校游泳专项的正式队员不得报名参赛。

（四）中、小学甲乙丙男、女各组，各参赛年龄组男、女各8人，男、女运动员人数不得调剂。每校领队1人，每校指导老师2-3人。

（五）各组每项目报名人数不限，每人限报2项（可兼报接力），每组每项接力队限报1队。

（六）各参赛学校需派一位主管体育工作的行政领导担任领队，按竞赛规程的要求做好报名资格的审核工作，并在报名表上签名确认。

（七）运动员必须经医生检查，证明身体健康者方可报名参加比赛，报名表需有医务专用章确认。

十、保险工作：

各参赛学校负责为运动员购买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比赛场途中及比赛期间）。

十一、报名办法：

（一）各参赛学校应在2017年9月30 日之前，登录运动会资讯网http://www.ydh.cc,按要求认真填写报名表，运动员报名时上报的数码照片必须为大一寸彩色近照（33*48毫米），分辨率为96dpi，图片大小为125*181，并打印报名表留底。凡逾期不报或填写不合格者，管理系统将不予受理。

（二）各参赛学校上网报名后，需打印集体报名表一份及分别将每一位参赛运动员的个人资格表各打印一份连同第二代身份证件、学籍表一齐于2017年 10 月 12 日9：00至17：00时上交广州市黄埔区青少年体校 欧旭敏 教练处，办理报名及审核参赛资格及验身份证手续。

（三）本次比赛只接受以学校为单位的集体报名，不受理个人报名。

（四）报名地点：广州市黄埔区少年业余体校办公室

地    址：广州市黄埔区体育中心 
十二、竞赛办法：

（一）执行按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

（二）各组各项比赛，均采用一次决赛，按成绩决定比赛名次（成绩相同则名次并列，无下一名次）。

（三）凡是报名参加本届游泳比赛的全体运动员，持身份证参加检录和比赛。
（四）比赛采用人工计时，每条泳道设1名计时员，并设有终点裁判

（五）出发前5米设抢跑线，如有抢跑立即放下抢跑线招回，并设有两名救生员。

（六）在每项比赛开始前十五分钟，必须先到检录外进行检录，不进行检录者或错过检录者，作弃权处理。

（七）比赛开始时，运动员出发姿势不做规定（可在跳台上跳水或靠池边蹬行），到达终点必须是（接力除外）：A.蛙泳、蝶泳双手触池壁;B.自由泳、仰泳单手触池壁。

（八）运动员在每组比赛结束后，待本组所有比赛队员到达终点后，从泳池两侧上水。

十三、录取名次及计分办法：

（一）报名不足3人（3队），取消该项比赛（将会提前通知参赛单位，可更换项目及运动员）。

（一）个人：各组单项比赛均录取前8名，按9、7、6、5、4、3、2、1计分，接力项目双倍计分。

（二）团体：设团体总分奖，团体总分分别以各组别男、女子运动员的得分（各单项前8名，不设减一录取）总和计算，积分多者，名次列前，如积分相等则按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则以第二名多者名次列前，如类推。

十四、秩序册将在比赛前在http://www.ydh.cc网上公布，请各参赛学校自行上网下载打印。
十五、奖励办法：

（一）个人：获得各组各单项前8名者（不设减一录取）颁发奖状1份。

（二）团体总分：高中奖励团体总分前3名，初中奖励团体总分前3名，小学奖励团体总分前8名（甲、乙、丙组分数合计计算总分取前8名）。 

十六、经费：

（一）各参赛学校经费自理。

（二）大会裁判、工作人员、场地器材费由主办单位负责。

十七、组织领导：

（一）成立组织机构，负责运动会组织工作。

（二）裁判组工作由大会选派。

（三）场地器材及接待工作请广州市黄埔区86中学负责。

十八、本竞赛规程的解释权属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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